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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专业、原创和权威，所以更好！ 

 

中华第一财税网(又名"智董网")，全球最大的中文财税（税务）网站 

  



讲义提纲 
 

第 1 篇  办税操作实务（综述） 
 

第 1 讲  税收基础知识 

第 2 讲  税法综合知识 

 

第 2 篇  办税操作实务（分税种） 
 

第 3 讲  增值税操作实务 

第 4 讲  消费税操作实务 

第 5 讲  企业所得税操作实务 

第 6 讲  个人所得税操作实务 

第 7 讲  资源税操作实务 

第 8 讲  城镇土地使用税操作实务 

第 9 讲  城市维护建设税操作实务 

第 10 讲  土地增值税操作实务 

第 11 讲  房产税操作实务 

第 12 讲  车船税操作实务 

第 13 讲  印花税操作实务 

第 14 讲  车辆购置税操作实务 

第 15 讲  耕地占用税操作实务 

第 16 讲  契税操作实务 

第 17 讲  烟叶税操作实务 



试读内容 
 

    六、税制的结构 
税制的结构，或称税收的结构与税种的分类联系甚为密切。一国的税收体系

由哪些税种或税类构成，各税种或税类之间的数量比例关系及协调性、互补性如

何等，都是税制结构方面的问题，它们直接影响着整个税收体系内在功能的有效

实现。正因如此，对于税制结构问题，学者历来非常重视，并在税制模式与税制

的具体结构上作了深入的研讨。 

（一）税制模式的选择 

依据税收体系构成即税种的数量和地位的不同，税制模式在理论上分为两种

类型，即单一税制和复合税制。 

1.单一税制 

单一税制是指仅由一个税种构成，或以一个税种为主并辅以其他个别税种的

税收制度。在历史上，曾有一些学者积极主张实行单一税制。如英国重商主义学

者霍布斯主张实行单一消费税制；法国重农学派的魁奈主张实行单一土地税制；

法国学者博丹主张实行单一所得税制；法国学者日拉丹等主张实行单一资本税制

等等。 

单一税制的优点是一次课征且征收范围小、对生产和流通影响小，有利于减

轻人民负担和促进经济发展。同时，由于征收范围明确，手续简便，因而征收费

用小，有利于提高税收的经济效率和行政效率。 

单一税制的缺点是：（1）从财政角度看，不利于足额获取财政收入，且收入

弹性小，不能适应国家经费变动的需要。（2）从经济角度看，易引起某一方面的

经济变动，不利于资源的全面有效配置，会影响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3）从社

会角度看，单一税制不符合税收的普遍课征原则和平等原则，易导致税负不公和

社会矛盾激化。 

有关单一税制的各种观点仅存在于理论层面，各国并未真正实施过。因此，

各国实际实行的均为复合税制，这种税制能够弥补单一税制的不足。 

2.复合税制 

复合税制是指由各个不同税种构成的、内在协调互补的税收制度。复合税制

之所以被各国普遍采用，是因其具有以下优点：（1）税源充裕，弹性较大，能保

证财政需要并适应其变化；（2）各税种互为补充，能全面发挥税制的功能、捕捉

各种税源；（3）符合各项税收原则，能够涵养税源，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但是，复合税制亦有其缺点，主要是税种设置过多，税负分布不均、征收复

杂等。为了弥补上述不足，需要对复合税制不断进行改革，以使税种构成更为合

理，建立各税种协调互补的税收体系。为了建立完善、合理的复合税制，需要注

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合理选择税种。选择税种要符合各项税收原则，即要符合财政原则、

经济原则和社会原则，以弥补单一税制的上述缺点。同时，选择税种也要考虑到

税负转嫁的因素。此外，还要注意税制构成的数量比例关系，并非税种越多越好。 

第二，正确选择税源。税源是税收的源泉，它来自税本所产生的收益，税本

是产生税源的基础和根本。有税本才有税源，有税源才有税收。课税只能触及税

源，但不可侵及税本。通常税源有三种，即所得、收益和财产，但最适宜作税源

的只有所得和收益。 



第三，适当确定税负。课税是有限度的，税负应当适当。为此应注意掌握税

收占国民生产总值（GNP）或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以及税收收入占国民

收入的比例等，以使宏观税负限定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二）税制的具体结构 

由于各国均选择复合税制，因而学者亦很重视复合税制的具体结构，并提出

了两大税系论和三大税系论的主张。其中，两大税系论强调税制主要由直接税和

间接税构成；三大税系论的观点则不尽一致。例如，同是主张三大税系论，德国

学者施泰因认为税制应包括直接税、间接税和所得税三个税系；而另一位德国学

者瓦格纳则主张包括所得税、所有税和消费税三个税系；日本学者小川乡太郎则

认为应包括所得税、消费税、流通税三个税系。 

美国学者马斯格雷夫认为，税收体系包含两大部分，即对货币资金运动过程

中的课税和对财产的持有及转让的课税。前者主要包括所得课税和商品课税，后

者主要是财产课税。马斯格雷夫的三大税系论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赞同，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 

现代税制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其内在结构和主体税种也几经

变化。古代税制主要由人头税、土地税、灶税、户税等构成，以简单、原始的直

接税为主体税种；近代税制主要由关税等商品税构成，以间接税为主体税种；现

代税制由直接税、间接税的各税种构成，以强调直接税的主体地位为重要趋势。 

现代各国的税制是不尽相同的。结合上述的税系理论，综合分析各国现行的

主要税种及其性质，学者一般认为现代税收体系在具体结构上由三大课税体系构

成，即所得税系、商品税系和财产税系，并且，三大税系各自包含一系列的税种。

所得税系包括：（1）所得税，如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社会保险税；（2）利

得税，如资本利得税和其他利得税；（3）收益税，如房地产收益税、土地收益税

等。商品税系包括：（1）营业税（销售税）；（2）增值税；（3）消费税；（4）国内

产品税；（5）关税。财产税系包括：（1）一般财产税，如财产净值税等；（2）特

种财产税，或称个别财产税，如土地税、房屋税（房产税）不动产税、车船使用

税等；（3）财产转让税，如继承税、遗产税与赠与税等。 

除上述三大税系以外，有的学者认为税制中还包括流通税系，即以经济流通

行为为征税对象的一类税。该税系主要包括财产流通税和价格流通税。前者对发

生财产转移的行为（如产权的发生、变更、转移、消灭等行为）课征，其中，对

发生财产转移效果的行为课征的，也称为行为税或交易税；后者主要对附属于经

济流通的权利转移行为课征，如登录税、文书税（印花税）等。由于流通税系的

税种及各国可能存在的其他零星税种征税数额较小，影响不大，在财政收入中所

占比重和在宏观调控中地位微乎其微，因而对流通税系一般都不单列，而是把该

税系中的税种并入财产税或者其他税类中附带加以研究。尽管税收体系在结构上

一般均包括所得、商品和财产三大税系，但在不同国家的税制结构中，三大税系

所占的比重是不尽相同的。由于财产税在现代税制中仅处于辅助地位，因而各国

一般仅在所得税和商品税之间选择其主体税种。 

通常在进行国际税制比较时，一般按主体税种的不同将税制模式划分为三种

类型：（1）盎格鲁撒克逊型，以英国、美国为代表，以所得税等直接税为主僦种；

（2）拉丁欧洲型，以法国、意大利为代表，以间接税为主体税种；（3）中问型，

以德国为代表，其税制是直接税与间接税并重。但上述类型划分并不是绝对的。 

此外，发达国家因其企业、居民收入较高，故所得税往往占有较大比重；发

展中国家因其经济欠发达且又急需大量财政收入，故往往以商品税为主体税种，



或者商品税与所得税并重。但这种概括同样也不是绝对的。例如，欧盟国家均较

为发达，但以增值税为主体的商品税所占比重也是较大的。因此，上述概括仅在

于说明一般的趋势和状况。 

    七、税种的分类 
税种的分类，或称税收的分类，自亚当·斯密创立古典经济学派以来一直深

受经济学家重视，并形成了“税系理论”。学者依据不同的标准对税种作了多种

分类，对后世的税收和税法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现对各种分类简介如下： 

（一）直接税与间接税 

依据税负能否转嫁，税收可以分为直接税和间接税。凡税负不能转嫁于他人，

需由纳税人直接承担税负的税种，即为直接税，如各类所得税和一般财产税。凡

税负可以转嫁于他人，纳税人只是间接承担税负的税种，即为间接税，如各类商

品税。这种分类方法最早由法国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魁奈（F.Quensnay）提出，

后由英国著名学者穆勒（J.S.Mill）加以完善。 

上述分类对于研究税收归宿、税法实效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在税种分类中

占有重要地位。但税负转嫁是复杂的、有条件的，对此，美国学者塞利格曼有专

门研究，奠定了税负转嫁理论的基础。 

（二）从量税与从价税 

依据税收计征标准的不同，税收可分为从量税和从价税。凡以征税对象的数

量、重量、容量等为标准从量计征的税种，为从量税，也称单位税或“从量计征”；

凡以征税对象的价格为标准从价计征的税种，为从价税，也称“从价计征”。 

从量税不受征税对象价格变动的影响，计算简便，税负水平较为固定，如资

源税。从价税直接受价格变动影响，有利于体现国家的经济政策，多数税种为从

价税。 

（三）商品税、所得税和财产税 

依据征税对象的不同，税收可以分为商品税、所得税和财产税，这通常被认

为是税收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分类。由于征税对象可以分为商品（包括劳务）所

得和财产，因而税收也可以相应作出上述的基本分类。 

上述分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征税对象是税制的核心要素，是区分不同税种

的主要标准，据此便于揭示和把握各税种的特征，同时，也便于发挥各税种的不

同作用，完善其征管方法。因此，学者在理论上多重视此种分类，各国和有关国

际组织在实践中也主要采用此种分类。本书也以此种分类为基础对相关的税收法

律制度加以介绍。 

（四）对人税和对物税 

依据税收的侧重点或着眼点的不同，税收可以分为对人税和对物税。这是西

方国家对税收的最早分类。凡主要着眼于人身因素而课征的税为对人税。早期的

对人税一般按人口或按户征收，如人头税、人丁税、户捐等。凡着眼于物的因素

而课征的税为对物税，如对商品、财产的征税。 

在现代国家，由于人已成为税收主体而非客体，因而人头税等多被废除。一

般认为以作为主体的“人”为基础并考虑个人具体情况而征收的税为对人税如所

得税；以作为客体的“物”为基础且不考虑个人具体情况而征收的税为对物税，

如商品税。 

（五）中央税和地方税 

依据税收管理权和税收收入归属的不同，税收可分为中央税和地方税。凡由

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或经其授权的机关进行税收立法，且税收管理权和收入支配权



归属于中央政府的税收，为中央税，也称国税；凡由地方权力机关通过立法决定

征收，且税收管理权和收入支配权归属于地方政府的税收，为地方税，简称地税。

此外，有时某些税种的税收收入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按分成比例共同享有，这

些税种便统称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简称共享税。 

（六）价内税和价外税 

依据税收与价格的关系，税收可分为价内税和价外税。凡在征税对象的价格

之中包含有税款的税，为价内税，如我国现行的消费税；凡税款独立于征税对象

的价格之外的税，为价外税，如增值税。 

价内税的税款是作为征税对象的商品或劳务的价格的有机组成部分，该税款

需随商品交换价值的实现方可收回。并且，随着商品的流转会出现“税上加税”

的重复征税问题。而价外税比价内税更容易转嫁，且一般不存在重复征税问题。 

（七）经常税和临时税 

依据税收的征收期限和连续性，税收可分为经常税和临时税。凡为保证国家

经常性的费用支出而依法长期、连续课征的税，为经常税；凡为实现某种特殊目

的、或因国家处于非常时期而在一个或几个财政年度内临时特别征收的税，为临

时税。各国现行的税种绝大多数为经常税，但经常税一般是由临时税演变而来的。 

（八）独立税和附加税 

依据课税标准是否具有依附性，税收可分为独立税和附加税。凡不需依附于

其他税种而仅依自己的课税标准独立课征的税，为独立税，也称主税。多数税种

均为独立税。凡需附加于其他税种之上课征的税为附加税。狭义上的附加税仅指

以其他税种的课税额作为自己的课税标准的税；广义上的附加税还包括直接以其

他税种的课税标准作为自己的课税标准的税。我国的附加税主要有城乡维护建设

税、教育费附加税等。 

（九）实物税和货币税 

依据税收收入形态的不同，税收可以分为实物税和货币税。凡以实物形式缴

纳的税，为实物税；凡以货币形式缴纳的税，为货币税。实物税主要存在于商品

经济不发达的时代和国家；货币税则是今天市场经济国家最普遍、最基本的税收

形式。 

（十）财政税与调控税 

依据课税目的的不同，可以把税收分为财政税与调控税。凡侧重于以取得财

政收入为目的而课征的税，为财政税；凡侧重于以实现经济和社会政策、加强宏

观调控为目的而课征的税，为调控税。这种分类体现了税收的主要职能。除上述

分类以外，还有其他一些分类，如依据税收用途的不同，税收还可分为一般税和

特别税。凡仅用于满足一般财政需要的税收即为一般税，也称普通税；凡用于满

足特定经费需要的税收，即为特别税，也称目的税。此外，还有学者将税收分为

国内税收与国际税收；工商税收、农业税收与关税税收；配赋税与定率税；期间

税与随时税；累进税与累退税等等，限于篇幅，不再逐一介绍。 

除上述理论上的分类以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还以征税对象为分

类标准，将其成员国的税收分为六类：（1）所得税，包括对所得、利润和资本利

得的课税；（2）社会保险税，包括对雇员、雇主及自营人员的课税；（3）薪金及

人员税；（4）财产税，包括对不动产、财富、遗产和赠与的课税；（5）商品与劳

务税，包括产品税、增值税、销售税、消费税和进出口关税；（6）其他税。上述

分类亦可进一步概括为所得税、商品税和财产税三个主要的税类，对税收分类的

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 



……（试读结束啦。欢迎购买！“投资到大脑的钱可以给您今后带来更多的钱，早投资

早获益，机遇只钟情于有准备的头脑”。） 

 
 

 


